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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109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5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2月 17日(星期四)下午 13:00 

地點：行政大樓 A301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林 O霞 主任  

紀錄︰莊 O貽組員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系碩士班「11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務處課務組 109年 10月 22日通知辦理，本系 110學年度

入學必選修科目冊須於 110年 1月 22日前提報校課程規劃委員

會審議。 

2. 已於前次課程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將「創造力研究」由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調整為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3. 教務處建議本系依據碩士班學生課程修習要點暨考核規定第二

條第二項規定，將「選修課程中 12學分(含)以上須修習由本所

開授之課程，其餘課程須先經指導教授和所長同意，得選修相關

研究所開授之課程。」之規定納入必選修科目冊之其他說明，以

利教務處辦理學分認抵手續。 

4. 檢附本系碩士班 11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碩士班畢業生課程架

構圖、修課流程圖、職涯進路圖如附件 1。 

5. 通過後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大學部「11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1. 依據教務處課務組 109年 10月 22日通知辦理，本系 110學年度

入學必選修科目冊須於 110年 1月 22日前提報校課程規劃委員

會審議。 

2. 本系 110學年度院、系所(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專業素養提請審

議。11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開設科目是否納入加註次專長課程

或做其他調整提請審議。(附件 2) 

3. 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職涯進路圖(附件

2-1)，提請審議。 

4. 通過後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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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1. 將以下課程納入 11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加註專長 科目 
學

分 

開課

學期 
備註 

情緒與行為需求專長 

情緒需求學生輔導 2 二上 情緒行為介入學程 

行為功能評量 2 一上 情緒行為介入學程 

行為功能分析 2 一下 情緒行為介入學程 

情緒行為需求學生社會

技巧教學實務 
2 三上 情緒行為介入學程 

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 

書寫障礙 2 二下 認知障礙教學與學術學程 

輕度認知障礙學生語文

教材教法 
2 三上 認知障礙教學與學術學程 

輕度認知障礙學生數學

教材教法 
2 三下 認知障礙教學與學術學程 

2. 修正本系教育目標、專業素養及專業素養指標如下： 

一、 教育目標: 

1. 培養優秀特殊教育教師。 

2. 培養優秀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 

二、 專業素養： 

1. 了解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 

2. 了解並尊重特殊需求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 規劃適切的特殊教育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 

4. 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 認同並實踐特教教師或特教相關工作人員之專業倫理。 

三、 專業素養指標： 

1.1 了解有關普教及特教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特殊需求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 了解我國普教及特教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2.1 了解並尊重特殊需求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特殊需求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及輔助科技，以促進特殊需求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特殊需求學生學習成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特殊需求學生良好品格

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特殊需求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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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特殊需求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3. 新增其他說明(三)： 

「師資生修畢規定課程得於教師證書註記下列次專長： 

1. 情緒與行為需求專長：應修學分數 12學分、教育基礎知識與方

法類別應修 8學分、教育實務與實習類別應修 4學分；修習本

需求專長前須先修畢情緒行為障礙。 

2. 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應修學分數 12學分、教育基礎知識與方

法類別應修 8學分、教育實務與實習類別應修 4學分；修習本

需求專長前，應先修畢學習障礙及智能障礙。」 

4. 刪除其他說明(四)：「應用行為分析、行為改變技術(特教基礎學程)，

至少二擇一」之規定。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時。 


